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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专项预算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自评表

	项目名称
	51172523T000009761044-教育专项资金

	预算单位
	渠县第三中学

	项目类型
	基础设施

	









项目 概 况
	中长期规划 (名称、文号，仅指常年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 (名称、文号)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财教〔2021〕127 号)  (川
财教〔2023〕7 号)

	
	绩效分配方式
	[image: ]因素法
	团项目法
	团据实据效
	[image: ]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

	
	立项依据
	《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  (教财〔2021〕3 号)

	
	




使用范围
	一、优化学校布局调整。支持各地按照“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中心城镇或片区集中、 资源向寄宿制学校集中”的思路，切实做好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优化调整，重点支持解决 人口集聚区学位供需矛盾的学校建设项目，加大人口集中居住区、交通便利的中心镇和 城区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巩固消除“大班额”成果。
二、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支持各地按照“实用、够用、安全、节俭”的要求和“绿化、 文化、美化、节约化、智能化”的方向，对纳入“十四五”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和建设规 划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主要包括：因地制宜加强学校教学及辅助用房、体育运动场、 取暖、卫生厕所等设施建设和教学仪器及照明等设备购置；重点围绕食堂、宿舍、饮水、 洗浴等内容，改善学校寄宿条件。
三、提升学校现代化水平。加强校园安全设施设备建设；根据需要设置心理咨询室、图 书室等功能教室；支持学校网络设施设备、“三个课堂”等教育信息化和智慧校园建设； 建设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配备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所需必要设施 设备。支持各地按照“公益为主、教育优先，综合利用、分类解决”的思路，优先利用 撤并整合后的闲置资源打造中小学劳动教育基地、综合实践基地、校外教育基地和体育、 美育场所等，提升学校现代化水平。

	
	申报 (补助) 条件
	补助资金支持的学校必须是已列入各市 (州) 人民政府上报备案的“十四五”基础教育 学校布局和建设规划、拟长期保留的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

	
	项目起止年限
	2024 年度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度资金总额：
	56

	
	其中：财政拨款
	56

	
	其他资金
	

	总体 目 标
	年度目标

	
	利用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 56 万元进行成实外北城校区临时食堂消防设施安装和与成实外隔离围栏打围及设备购置等。

	




绩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度量单位
	权重
	实际完成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加固维修面积
	≥
	3500
	平米
	20
	3500 平方米

	
	
	质量指标
	工程质量合格 率
	≥
	100
	%
	20
	100%

	
	
	时效指标
	工程按期完成 率
	≥
	100
	%
	1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受益学生数
	≥
	1500
	人
	10
	1500 人

	
	
	可持续影响指 标
	房屋维修项目
持续发挥作用
期限
	≥
	20
	年
	10
	20 年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师生满意度
	≥
	95
	%
	10
	95%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加固维修成本
	＝
	56
	万元
	10
	5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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